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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府发〔2024〕21 号

乐至县人民政府

关于同意乐至县中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法人的

批 复

县水务局：

你局《关于确定乐至县中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法人的请示》（乐

水务〔2024〕24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同意乐至县新纪元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乐至县中小型水

利工程项目法人，请你局严格按照项目建设管理相关要求，依法

依规认真组织实施。

此复。

乐至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3 月 27 日


